
守住底线，艺术之路才会走好走远
■观察家

□舒圣祥

11月28日下午，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
歌手陈某因吸毒、非法持有毒品被行政拘
留。记者从权威信息源获悉，陈某确系歌手陈
羽凡。当日17时30分许，陈羽凡所在公司“巨
匠娱乐”发文就此前“辟谣声明”致歉，并表
示希望陈羽凡反思错误，改过自新。
娱乐圈的“监狱风云”里，又多了一个

实力唱将，而这一次，立功的是“石景山群

众”。明星艺人吸毒之所以特别受关注，主
要因其名人效应。以往，被抓被查的明星艺
人吸毒，很多都有现成借口：工作压力大，
寻找创作灵感。这种话当然不可信。生在人
世间，普通人挣钱更少，无论是工作上的还
是生活上的，压力只大不小。至于灵感，那
绝不是毒品所能创造的，只能来自长期的
工作积累和辛勤付出。
吸毒是违法的，这是一个常识。明星艺

人吸毒，一旦被抓，前途尽毁，过去的种种

人设，顷刻间灰飞烟灭。普通人更惨，一旦
某个家庭成员沾染上毒品，整个家庭都将
陷入泥淖，倾家荡产，妻离子散。陈羽凡曾
以一曲《最美》赢得风光无限，却因毒品瞬
间“凉凉”。只有在毒品面前“冷酷到底”，才
有可能让人生自由享受“深呼吸”。明星身
为公众人物，更应洁身自好、严格自律、珍
惜声誉，承担起应有社会责任。守住底线，
加强修养，艺术之路才会走得好、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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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宁

中国控烟协会11月27日召开了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草案二次审议稿）》征求意见专家座谈会，
来自公共卫生、医学、法律、高校、控烟界的
31名专家学者就“草案二次审议稿”展开讨
论，并就公共场所控烟部分提出了修改建
议。专家们呼吁，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修
改为“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

通工具全面禁止吸烟”。（11月28日《北京青
年报》）
对于专家们的呼吁，笔者举双手赞成。主

要原因是，我国控烟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数据
显示我国成人吸烟率现高达27%，7.4亿人每天
饱受二手烟危害，而吸烟是导致诸多慢性病的
共同危险因素。而对相关部门而言，控烟与售
烟一直都是一场“艰难博弈”。要想减少吸烟危
害国民身体健康，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提
出的“到2030年要把我国目前27%的吸烟人群
降低到20%”等目标，必须从源头之一的立法层
面上减少吸烟。31名专家学者就围绕立法提出
了用“禁烟”代替“控烟”的建议，如果这一建议
最终被立法者所采纳，虽然是一字之变，但其
意义重大，对我国控烟事业来说，将是一次不
小的进步。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的表述，其实为吸烟
预留了“口子”。控制吸烟的约束作用比较有限，
全面禁止吸烟才能让更多人免受吸烟危害。而
且，“控烟”与“禁烟”释放的信息不一样。虽然

“控烟”也是一种治理态度，但明显不如“禁烟”，
因为全面禁烟的治理决心更大，措施更严厉，
这既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我国履行《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的积极态度，也向国内释放出控烟“升
级”的信号。如专家所言，“一个‘禁’字表明了我
们针对三类场所旗帜鲜明的禁烟态度，彰显出
我们积极控烟、维护不吸烟者健康的决心。”
一旦上述法律中“控烟”改为“禁烟”，不
仅为控烟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也会促使
地方控烟法规进一步“升级”。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控烟力度的大
小，法律法规是一种重要的标尺。希望“控
烟”改为“禁烟”能成为立法者的共识，以便
为我国进一步控烟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当然，“控烟”改为“禁烟”只是从法律层面提
升控烟力度的第一步，还要有相应的配套监
督措施和惩罚措施，如何监督三类场所全面
禁烟，对违规吸烟者如何处罚，仍需要周密
而合理的制度设计。但无论如何，“控烟”改
为“禁烟”这一步要尽快迈出。

“控烟”改“禁烟”不妨尽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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